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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常州大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洋股份”或“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后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希会审字(2019)2975），并发表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希会其字(2019)0234号）。董事会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要求，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关于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报告（希会审字(2019)2975

号）中提出：我们不对后附的大洋股份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

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

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涉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为如下内容： 

（一）大洋股份于2013年12月23日与自然人张秋荣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以

自有房产及土地抵押借入人民币1,30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23日至2018年12月

20日。该笔款项实际未打入大洋股份账户，截止审计报告日，大洋股份尚未归还该

款项。由于大洋股份未对该笔借款进行入账核算，也未披露相应资产的抵押受限情

况，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于2019年4月16日对大洋股份采取了出具警

示函的监管措施（文号：[2019]40号，《关于对常州大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二）我们于报告期查询到大洋股份存在多项涉及借款、担保等法律诉讼事项，

但大洋股份未向我们提供进一步的诉讼资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判断相关诉讼纠纷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大洋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纠纷，

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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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大洋股份生产经营停滞，员工离职，缺乏完整的组织架构以保证内

部控制的有效运行。而内部控制失效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而且具有广泛性，对此

我们设计了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包括执行了更多的大洋股份外部直接提供的审计证

据（如询证函）、对存货实施较大比例的监盘等审计程序作为重要余额或发生额认

定的判断基础。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未达到我们设定的期望值。

公司内部控制的失效及我们执行相关审计程序的结果不足以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基础。 

（四）大洋股份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可供经营活动支

出的货币资金短缺，同时大洋股份报告期内已停止生产经营，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

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基于以上情况，大洋股份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审计报告日，大洋股份尚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

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大洋股份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及将采取的改善措施 

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对于警示函和多项诉讼，董事会成员由于换届、辞职、退休等人员变更原因现

有董事会成员并未全程参与上述相关事件对于事件完整起因经过等尚不完全知情，

且部分起因细节尚存疑点。董事会为保证告知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防止误导

性陈述，尚在对上述事件进行调查，在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前提下及时披露事件进

展情况。 

对于停产和员工离职，员工离职，缺乏完整的组织架构以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

运行。公司已被迫关停了部分长期亏损的业务，并已经积极筹划，通过优化业务结

构，集中资源、专注于向新经济、新业态转型，尤其是国家引导扶持的行业转型。 

经营层正在努力寻求相关措施，力求保持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和平稳发展。

为保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将采取以下改善措施： 

1、积极和债权人沟通，取得债权人的支持与谅解，尝试达成和解协议或和解

意向，化解涉诉风险，尽快解除银行存款账户的冻结和查封。 

2、加强客户应收账款的催收、缩短资金回收周期，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3、积极采取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给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缓解公

司目前的资金压力，提高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向新经济、新业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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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

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8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人

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特此说明。 

 

常州大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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